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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 年 11 月 29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州浩宁达”）、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商业”）的破产重整，并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公司及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
的重整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全资子公司重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2）。

2021 年 12 月 29 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了赫美集团、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的重整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8）、《关于法院裁定
批准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9）。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院裁定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关
于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关于赫美集团及赫美商业部分资产拍卖处置的通知，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重整工作实际需要，在破产程序中对非重整必需财产进行
处置，并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京东拍卖平台（京东网）”（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发布了相关资产的《竞买公告》及《竞买须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
《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

202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持有的深圳赫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深圳浩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赫美卓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赫美商业对深圳中锦熠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其他应收账款已在京东网络竞价平台上完成公开竞价活动，竞买人与管理人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并完成资产移交手续，上述资产已由买受人享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

管理人根据赫美集团重整计划后续执行方案以及财产变价方案，对公司非经营所需资产予以变价处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6）以及在“京东拍卖平台（京东网）”（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发布的《竞买公告》及《竞买须知》。

一、 资产处置事项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资产包分类处置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首轮拍卖日期 起拍价 （元） 再拍日期 再拍起拍价（元 ） 是否成交 成交日期 成交价 （元） 买受人

1
深圳赫美集团公司对江苏嘉沃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沈阳五车 、上海宝亭等三家公
司的其他应收款

2022 年 1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 20,400,000.00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16,320,000.00 否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13,056,000.00 否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6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10,444,800.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8,355,840.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6,684,672.00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7 次拍卖 ） 5,347,737.60 / / / /

2 赫美商业对拉萨赫誉实业有限公司武汉
分公司等九家公司的应收账款

2022 年 1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 305,671.50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244,537.20 否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195,629.76 否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6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156,503.81 否 / / /

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125,203.05 否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100,162.44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7 次拍卖 ） 80,129.96 / / / /

3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
赫美旅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022 年 1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 2,494,240.38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1,995,392.31 否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1,596,313.85 否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6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1,277,051.08 否 / / /

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1,021,640.87 否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817,312.70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7 次拍卖 ） 653,850.16 / / / /

4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对有信伟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2022 年 1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 88,200,000.00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70,560,000 否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56,448,000.00 否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6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45,158,400.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36,126,720.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28,901,376.00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7 次拍卖 ） 23,121,100.80 / / / /

5
深圳赫美集团公司对北京华夏皇巢商贸
有限公司、江苏爱璞康等两家公司的其他
应收款

2022 年 1 月 2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 10 时止 70,320,000.00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9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56,256,000.00 否 / / /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45,004,800.00 否 / / /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6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36,003,840.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28,803,072.00 否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23,042,457.60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7 次拍卖 ） 18,433,966.08 / / / /

6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臻乔
时装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2 年 2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62,469,090.29

2022 年 2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26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49,975,272.24 否 / / /

2022 年 3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39,980,217.80 否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31,984,174.24 否 / / /

2022 年 4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25,587,339.40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20,469,871.52 / / / /

7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金卡
众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0%股权

2022 年 2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1,000.00 / / 是 2022\2\8 100,000.00 深 圳 市 佳 恒 资 产

管理有限公司

8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赫
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0%的股权

2022 年 2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1,000.00 / / 是 2022\2\8 1,000.00 深 圳 市 佳 恒 资 产

管理有限公司

9
赫美集团对成都美美力诚百货有限公司
等 593 家机关单位公司机构或自然人的
应收账款

2022 年 2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64,694,183.05

2022 年 2 月 25 日 10 时至 2022 年
2 月 26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51,755,346.44 否 / / /

2022 年 3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41,404,277.16 否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33,123,421.73 否 / / /

2022 年 4 月 1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 10 时止(第 5 次拍卖 ) 26,498,737.39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6 次拍卖 ） 21,198,989.92 / / / /

10 赫美集团持有的成都赫美万宏股权投资
基金中心(有限合伙)41.3508%财产份额

2022 年 2 月 14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 10 时 1,000.00 / / 是 2022\2\15 505,000.00 深 圳 市 佳 恒 资 产

管理有限公司

11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赫美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19.6%股权

2022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0 时止 1,000.00 / / 是 2022\3\1 250,000.00 深 圳 市 佳 恒 资 产

管理有限公司

12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
浩宁达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2 年 3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8 日 10 时 2,434,286.86 / / 是 2022\3\8 2,434,286.86 北 京 博 众 望 科 技

有限公司

13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持有杭州赫美贸
易服务有限公司 70%股权

2022 年 3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8 日 10 时 1,000.00 / / 是 2022\3\8 1,000.00 深 圳 市 佳 恒 资 产

管理有限公司

1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惠州
光宇星辉科技有限公司 42.34%股权

2022 年 3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8 日 10 时 12,577,677.98

2022 年 3 月 2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10,062,142.39 否 / / /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8,049,713.92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6,439,771.14 / / / /

15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四川浩宁
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

2022 年 3 月 7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8 日 10 时 2,417,726.16

2022 年 3 月 2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 10 时 （第 2 次拍卖） 1,934,180.93 否 / / /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第 3 次拍卖） 1,547,344.75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4 次拍卖 ） 1,237,875.80 / / / /

16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对四川浩宁达
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 43 家公司的应收账
款

2022 年 3 月 21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 10 时止 5,492,804.39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4,394,243.52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3,515,394.82 / / / /

17
赫美集团对北京赫美卓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等 42 家公司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的
其他应收款

2022 年 3 月 21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 10 时止 13,807,008.77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11,045,607.02 否 / / /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3 次拍卖 ） 8,836,485.62 / / / /

18 赫美集团对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等四家
公司的五笔应收账款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28,000,441.19 2022 年 5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 10 时止（第 2 次拍卖 ） 22,400,352.96 / / / /

19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
备一批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1,277,747.06 / / 否 / / /

20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存货一
批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4,306,426.13 / / 否 / / /

2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电子设
备一批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498,598.44 / / 是 2022\4\7 498,598.44 湛滔

22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固定资产
一批 ：机器设备、电子设备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2,195,549.00 / / 否 / / /

23 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存货一批 2022 年 4 月 6 日 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10 时止 1,108,896.01 / / 否 / / /

关于上述资产的《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拍卖平台（京东网）”（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发布的相关公示信息。
二、 上述资产处置对公司的影响
1、 上述已成交的资产包如竞买人已将竞买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缴入管理人账户，用于清偿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管理人与竞买人签署《拍卖成

交确认书》后，上述标的资产由买受人实际享有，买受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公司与竞买人办理后续拍卖资产的交接手续或债权资料交接。
2、 本次资产拍卖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收益率、提升盈利能力为目标，本次破产重整处置资产预计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具体金额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

告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已被竞价拍出，司法拍卖成交的子公司股权将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财产处置已经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分析，依据专业分析结论通过公开竞价处置，整个处置流程公开、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债权人、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及时披露各项进展，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风险、谨慎投资。
三、 风险提示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关于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该申请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京东拍卖平台发布的《竞买公告》和《拍卖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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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詹谏醒董事长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名，所持（代表）

股份数 147,932,9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69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7 名，代表股份 147,858,1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44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74,80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3％。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

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47,893,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2％； 反对

2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35,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280％； 反对 27,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975％；弃
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星思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林旺南、

詹谏醒、 詹任宁、 何健伟、 叶裕平为本议案的利益相关方， 故回避表决， 前述股东分别持股
111,129,993 股、9,662,590 股、9,421,270 股、6,173,814 股、11,245,473 股、135,012 股、90,007 股。

同意 50,5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151%； 反对 1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03％；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0,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151％； 反对 1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03％；弃
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47,908,6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6％； 反对

12,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4％；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0,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5151％； 反对 12,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03％；弃
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47,911,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3％； 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3,1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90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46％；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4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陈晓璇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南兴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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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内容概要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的告知函，中国信达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8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34%，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中国信达
大宗交易 2022.4.29-2022.5.12 39.55 10,850,000 1.0034
合计 - - 10,850,000 1.0034

二、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浙江建投 股票代码 002761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 （万股 ） 增持/减持比例 （%）

A 股 1,085 1.0034%
合 计 1,085 1.003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2,462.9168 11.53 11,377.9168 10.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62.9168 11.53 11,377.9168 10.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中国信达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合并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作出以下承诺 ：
1、中国信达基于该次重组而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
易。 该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该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中国信达在该次重组
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2、前述股份在锁定期内由于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按照前述承诺执行，自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并与上述股份同时解锁 。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中国信达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4、中国信达若违反上述承诺 ，导致上市公司权益受到损害的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止目前，中国信达严格遵守了所作出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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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路 11 号北京创
业大厦 B 座 9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网
络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举行，由公司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 57,801,92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22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 人， 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7,452,5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19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为 9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49,3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现场及网

络投票，以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3,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9%；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2,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894%；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2.关于审议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3,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9%；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2,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894%；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3.关于审议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3,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9%；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2,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894%；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4.关于审议 2021 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3,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9%；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2,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894%；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5.关于审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2,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3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6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1,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65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6.关于审议 2022 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3,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9%；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2,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894%；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7.关于审议使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2,8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43%；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51%；
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1,9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797%；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106%；
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97%。
8.关于审议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2,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3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6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1,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65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9.关于审议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2,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3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6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1,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65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10.关于审议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2,2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3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6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1,3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652%；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3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
11.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22 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791,8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25%；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68%；
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120,9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7555%；
反对 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2348%；
弃权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云杰、张雷锋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
合法有效的。

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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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14：30 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清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5 人， 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991,248,532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81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64,946,0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207%。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226,302,4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10%。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42,355,1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29%。
8、公司部分董事、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997,6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051,6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19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997,6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051,6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19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997,6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051,6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19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997,6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051,6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7%；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19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1,171,3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225,3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2%；反对 76,1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 1,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

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2,278,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8%； 反对

7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6、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6,236,325 股（其中现场投票 10,000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226,325 股同

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4%；反对 76,1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36%；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2,279,0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2%； 反对
76,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361,8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5,415,8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6%；反对 886,6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4%；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
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1,468,5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66%； 反对
886,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3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0,094,9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5,148,9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6%；反对 1,153,5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4%；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
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1,201,6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65%； 反对
1,153,5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3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1,191,182 股（其中现场投票 764,946,057 股同意，网络投票 226,245,125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
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2,297,82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6%； 反对
57,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陈智先生、Ying� Kong（孔英）先生委托公司独立董事孔祥

云先生对 2021 年度独立董事的工作进行了汇报。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 � �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6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3 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将净资产为负、连续亏损的教育培训行业相关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龙文”）100%股权、北京龙文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文”）99%股权

以 1 元对价转让给珠海惠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03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收到珠海惠卓支付的相关交易价款，且公司已完成转让广东龙文 100%股权、

北京龙文云 99%股权的工商过户登记手续。
三、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导致广州龙文、 北京龙文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核算， 公司通过广州龙

文、北京龙文实施的部分学科类教育培训业务得以剥离，短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将会大
幅下降，与此同时公司的亏损规模亦将有所减少。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保持清晰稳健，本
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2-04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环”）持有大连环创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环创”）51%的股权，自然人陆俊成持有大连环创 49%的股权。 大连环创自成
立以来经营业绩一直较为稳健， 近几年以小总成产品类的方式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了良好
的补充，为未来提高大连环创业务拓展的决策效率、提高产品线延展的决策自主性、提升对客
户的服务力，经与少数股东初步协商后，江苏双环与自然人陆俊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
持有的大连环创 49%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8,00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江苏双环持有大连环创 100%股权。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近日，大连环创已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大连保
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新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大连环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亦卿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07 月 26 日
营业期限：自 2018 年 07 月 26 日至长期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湾达路 41-3 号 1-2 层
经营范围：传动系统零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转让前后，大连环创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510.00 51.00% 1,000.00 100.00%
陆俊成 490.00 49.00% - -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